
广州市药品检验所一分所 2024 年“药品检
验工作经费”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实施单位概况

广州市药品检验所一分所是隶属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下属单位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荔编

字【2012】64 号），本单位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无内设机

构。主要工作职能是负责荔湾区的药品、医用材料、药用包

装材料的基础测试工作；负责辖区和上级分配的抽验任务；

提供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所需要的技术数据和质

量分析报告；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2.项目概况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

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荔编字【2012】64 号）、

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（第 163 号）、《省、

地级药品检验机构建设指导意见》 、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关于印发 2024年广州市药品专项抽检工作计划的通知》

的要求，为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，进一步提高技术监督效能，

更高效的完成上级赋予的检验任务而设立此项目依据。此项



目主要用于:1、检验工作需购置的对照品、试剂、玻璃器皿、

实验用品等专用材料费；2、购置办公耗材、硒鼓、饮用水、

订杂志报刊等办公费用；3、仪器设备鉴定及维护等维护费

用；4、实验有毒有害的废液废物处理和相关委托业务费用；

5、业务人员的培训费及按会议通知要求参加的各类会议费；

6、聘请专家对一分所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及整理相关资料；7、

计量认证换证、实验比对、能力验证、人员加班误餐等费用；

8、仪器和办公设备更新购置费。该项目是根据《广州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广州市药品专项抽检工作计

划的通知》制定，作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考核项目列入

2024 年度我所专项支出预算项目，当年实际到位 10.3 万元，

支出 10.29 万元。我所按照财经法规、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专款专用，保障了我所检验工作的正常

开展。

（二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

项目年初预算数 10.30 万元，全年执行数为 10.29 万元，

完成预算的 99.90%。

二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年度总体目标：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做好清平中药材

专业市场日常巡查和专项检验，区内日常监督检验工作，为

市场监管提供技术支持。



2.阶段性目标：2024 年完成对照品试剂采购、业务人员

培训、仪器现场鉴定及玻璃器具鉴定、废液物处理、计量认

证实验换证和比对、仪器和办公设备更新购置等工作。本项

目由单位主要领导与业务人员根据区局下达的任务，开展事

前控制、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的检验工作，为药品质量监督

管理和行政执法所提供需要的技术数据和质量分析报告。

3.目标完成情况：我所严格预算管理和政府采购制度，

履行了合同要求，各项工作开展顺利，如期实现了预期总体

目标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2024 年，我所“药品检验工作经费”项目设置指标 3个，

其中“产出指标”2 个，“效益指标”1个，主要包括：

一是，抽检任务完成数指标，年初指标值是 100 批，指

标值完成情况 111 批；

二是，完成政府采购固定资产购置指标，年初指标值是

100%，指标值完成情况 100%；

三是，检验工作开展运行事故率指标，年初指标值是

<2%，指标值完成情况<2%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部门在年初预算、年中支付进度及年终决算的过程中应

持续强化科学管理、提前部署、整体把控的能力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

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意识，预算编制前多与业务科室沟

通衔接，提高预算该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准确

性和可控性，开展事前控制、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的检验工

作，为检验检测工作创造有利条件，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

消费安全。


